附件2
[bookmark: _GoBack]公共服务平台认定表
  一、基本情况表
	服务机构名称
	

	服务平台类别
	
	注册时间
	

	社会统一信用代码
	
	单位性质
	

	注册地址
	

	法定代表人
	
	手机
	

	联系人
	
	手机
	

	
	
	邮箱
	

	注册资本（万元）
	其中主要投资方名称
	性质
	投资比例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从业人数
	
	其中：博士   人，硕士   人，本科   人

	
	
	其中：高级职称   人，中级职称   人

	仪器设备情况
	台（套），原值      万元

	平台场地情况
		面积      平方米，        性质：
	▢租用     ▢自有




	主要服务内容
	





  

二、运营及服务能力情况表（单位：万元）
	年度
	营业收入
	其中服务收入
	利润总额
	上缴税金
	服务企业数（次）
	备注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获得专业服务资质情况
	


	获得政府部门授予荣誉情况
	



   三、专家评定表
	序号
	服务平台基本条件（须同时具备）
	专家评定

	1
	在中山火炬区内依法设立的企业或社会团体，已经设立一年以上，实缴注册资金不低于1000万元，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和可持续发展能力。
	▢符合▢不符合

	2
	具备公共服务平台属性，服务功能完善。
	▢符合▢不符合

	3
	有固定的经营服务场所和必要的服务设施、仪器设备（注册申报服务平台除外），办公场所面积不少于200平方米。
	▢符合▢不符合

	4
	具有健全的管理团队和专业人员队伍。专职从业人数不少于10人，其中本科（含）以上学历和中级（含）以上技术职称专业人员的比例不低于50%。
	▢符合▢不符合

	5
	管理制度健全，能满足企业公共服务需求。
	▢符合▢不符合

	  专家综合评定意见：
  ▢予以认定  ▢不予认定
  专家签名：


 




